聖光神學院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聖光神學院（以下稱本院）尊重並保護您的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後簽名。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
為辦理學院相關作業，例如：學籍、教學、關懷牧養、奉獻登錄、寄發院訊及相關資料、課程或特會報名、代辦活動或短宣平安保險、各類通知…等事宜，並本院相關教職員、學生(會)或單位為處理院務行政作業所必須。
二、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種類：
依本院辦理各項教學、保險、院務管理…等需要，可能蒐集(詢問)您的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住址、電話、email、教會、學歷、職業、親屬姓名、個人見證、活動記錄、肖像(照片與動態影像)……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蒐集方式：提供由網路/紙本/email/傳真/電話等方式向本院報考、工作申請/報名活動或事工聯繫。
2. 保存及利用期間：您個人資料將於您在本院活動(學習)期間及畢業(離職)、活動結束後作為本院、本人或主管機關依法查詢之用。另本院學籍或奉獻等如為院務所需得永久保存之。
3. 個人資料使用之限制：本院不會提供其他第三人使用。但司法檢調機關或政府相關單位有法律依據或系統廠商在本院監督管理之下者除外。
四、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您就本院蒐集保存之個人資料於保存期限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於行使權利時，本院得請求您配合本院個人資料申請調閱程序辦理。
五、提醒：
聖光神學院錄取(用)本人時，即代表本人同意聖光神學院依法使用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提供不實或不完全資料、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恐將使您在本院各項院務無法留下任何紀錄，本院亦將無法提供正確資訊，一併在此敘明。
本人為聖光神學院  □教師(含專任/兼任)   □職員(含專任/兼任/部份工時) 
□學生(含全修/選修/延伸教育)
              
         同意人簽名：                    
